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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城建院〔2020〕106号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关于印发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 

工作章程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章程（修订）》已经 2020

年第十二次校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

并贯彻执行。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20 年 12 月 4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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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章程 

（修订） 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，促进学院学生心理健

康工作的规范化、专业化和科学化，根据学院工作实际，成立

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。 

第二条  “领导小组”的宗旨是促进全体师生身心全面和

谐发展，推进学院心理健康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建设，打造

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团队，实践并推进学院心理健康辅导及教

育工作的有效模式，推动学院整体心理健康工作扎实有效地开

展。 

第三条  领导小组工作任务如下： 

1.负责指导和协调学院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开展，落实完成

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的各项任务，并对学院师生心理健康工

作提供指导、评估。  

2.负责起草制定学院学生心理健康辅导及教育工作的有关

规章和制度等相关文件，并督促贯彻落实。 

3.负责对学院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。通过调动力

量，整合资源，统筹协调各个部门推进学生心理健康工作；实

践并完善适合学院具体情况的心理健康工作的途径、方法及工

作模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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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指导和协调各系二级心理工作站的心理健康工作站的工

作情况。 

5.完善学院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，及时有效地解决学生

关心的心理健康问题，预防学生心理极端问题的发生，有针对

性地开展心理健康工作。 

6.根据大学生的心理特点，通过心理科学的各种手段和方

式，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和指导，开展心理的

专项课程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意识，优化心理品质，

增强心理调试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，预防和缓解心理问题，帮

助学生处理好环境适应、自我管理、学习成才、人际交往、交

友恋爱、求职择业、人格发展和情绪调节等方面的矛盾和困惑，

提高健康水平，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。 

7.负责指导开展学院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理论研究、经验

交流，努力增强心理健康工作的针对性、适应性、主动性和实

效性；组织参加学院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及业务培训，促进学

院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。 

第四条  领导机构组成如下: 

组  长：由主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担任； 

副组长：由学生处处长担任； 

组  员：由学生处、团委、教务处、保卫处和各系相关负

责人担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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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领导小组”下设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中心，中心主任由

学生处处长兼任，成员由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老师组成，大学

生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办公室在学生处。 

第五条  本章程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六条 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学生心理健康工

作领导小组工作章程》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拟文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4日印 


